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

移送機關或

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良 109 偵緝 44 竊盜 桃市刑大 陳○裕 起訴

良 109 偵緝 45 竊盜 桃市刑大 陳○裕 起訴

和 109 偵 13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王○霖 起訴

和 109 偵 14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林○宏 起訴

和 109 偵 21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范○程 聲請簡易判決

和 109 撤緩偵 9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邱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和 109 撤緩偵 10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陳○戎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08 偵 6951 竊盜 竹一分局 姚○茹 不起訴處分

宜 108 偵 10093 贓物 竹東分局 黃○融 起訴

宜 108 偵 11433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蔡○玥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08 偵 11444 贓物 竹二分局 黃○融 起訴

宜 108 偵 11735 贓物 臺灣高檢 陳○傑 不起訴處分

宜 109 偵 116 竊盜 竹三分局 曾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09 偵 256 家庭暴力防治 新埔分局 蔡○男 不起訴處分

宜 109 偵緝 36 妨害婚姻家庭 新湖分局 李○慧 聲請簡易判決

宙 108 偵 10667 消防法 等 簽○ 林吳○滿 不起訴處分

宙 108 偵 10667 消防法 等 簽○ 林○晶 不起訴處分

宙 108 偵 10667 消防法 等 簽○ 林○森 不起訴處分

宙 108 偵 10667 消防法 等 簽○ 徐○祥 不起訴處分

宙 109 調偵 23 非駕業務傷害

竹縣湖口鄉

所 李○華 不起訴處分

勇 108 偵 7735 組織犯罪條例 等 竹東分局 許○軒 起訴

勇 108 偵 7756 組織犯罪條例 等 新埔分局 許○軒 起訴

勇 108 偵 7881 組織犯罪條例 等 竹二分局 許○軒 起訴

勇 108 偵 13464 組織犯罪條例 等 簽○ 許○軒 起訴

勇 108 偵緝 700 偽造印文 等 航空刑大 曾○興 不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9542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王○達 不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9542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江○樟 不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9542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江○槿 不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9542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林○偉 不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9542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林○宏 不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9542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張○志 不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9542 妨害自由 新埔分局 陳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祥 108 偵 10866 傷害 竹東分局 呂○媛 聲請簡易判決

廉 109 毒偵 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廉 109 毒偵 4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王○綾 聲請簡易判決

廉 109 毒偵 63 毒品防制條例 基三分局 黃○芳 聲請簡易判決

新 109 毒偵 45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○分 江○郎 聲請簡易判決



溫 108 偵 13155 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丁○安 不起訴處分

溫 108 偵 13155 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王○興 不起訴處分

溫 108 偵 13507 竊盜 保二三01 陳○盛 不起訴處分

溫 109 偵 12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徐○桓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9 偵 13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林朱○銀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9 偵 20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蔡○昇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9 偵 32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莊○婷 不起訴處分

溫 109 偵 59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劉○棣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9 偵 68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彭○智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9 偵 794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劉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09 偵 97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陳○煇 起訴


